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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委員會去年1月推出 「舉報
濫用公屋獎」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
日表示，截至今年 3月底，共接獲
5400宗實名舉報，當中有25宗個案
獲確認成立並收回單位，每宗的舉報
人獲發獎金3000元。她表示會繼續
檢視計劃成效，適時調整策略，以進
一步提升成效。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 「舉報濫用
公屋獎」 的設置，可透過鄰居之間的
相互監督，對濫用公屋起到震懾作
用，建議適度提升舉報獎金金額，同
時加強宣傳教育，平衡獎金激勵與避
免濫報風險，確保舉報機制有效打擊
濫用行為。

大公報記者 肖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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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濫用公屋 25宗成立獲發獎金
議員倡加強宣傳教育 確保機制有效

公屋私煙「點心紙」猖獗
住戶涉事可終止租約

新居屋截止申請 超額13倍
【大公報訊】新一期居屋、綠

置居、白居二計劃首次同步開放接
受申請，為期三星期，並於昨晚7時
截止申請。在樂富的房委會客務中
心，職員於晚上7時關上大門，一名
女士於關門後才趕到門外（見
圖），說花了百多元搭的士從荃灣
趕來，希望職員開門讓她遞交申請
表。一名男士於其後到達，在門外

哀求職員讓他入內交申請表。
房屋委員會昨晚表示，累計收

到10.5萬份申請，其中超過65%
通過精簡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兩
項計劃。涉及居屋的有約9.9萬份
申請，超額申請約13倍，反映申請
者對資助出售單位的需求持續殷
切。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房屋委員會去年1月推出 「舉報濫用公屋獎」 ，截至今年3月底，有25宗個
案獲確認成立並收回單位，每宗的舉報人獲發獎金3000元。

濫用公屋行為
•出租／分租、協助出租／分租公屋單位以收取利益，或租住非法出租
／分租的公屋單位*

•不居住在公屋單位，而用該單位做生意*

•丟空單位（居住在經證實的另外居所，或逾3個月非經常持續居於單
位）#

•分租或轉租單位（沒有租金收入）#

•在單位內進行不法活動（如聚賭、藏毒或藏有私煙等）#

•住戶居於單位但同時將單位用作非住宅用途（如營商、貨倉等）#

•虛報資料（如入息、資產、婚姻或家庭狀況等）#

*根據《房屋條例》第28A條，有關行為屬於刑事罪行，一經定罪，最高
可處罰款港幣50萬元及監禁1年

#違反租約行為，房委會有機會就此發出 「遷出通知書」 收回有關單位

資料來源：房屋署

房委會於去年1月15日推出 「舉報濫
用公屋獎」 計劃，為免計劃被惡意濫用，所
有獲建議成立的舉報個案，均由專責人員進
行初步評審、面見舉報人及核實其個人資
料，以確保舉報的真確性及藉此收集補充
資料，並由房屋署首長級人員主持的 「評審
委員會」 審核。翻查資料，該計劃推出後，
截至去年7月，已確認3宗舉報成立的個
案。

接5400宗舉報 900宗正跟進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在立法會會議

書面回覆議員李鎮強提問表示，截至今年3
月底，共接獲5400宗實名舉報，經初步篩
選後，當中約900宗具備資料可作進一步跟
進，已完成調查600宗個案。

何永賢稱， 「評審委員會」 已完成兩
輪評審，累計確認25宗舉報成立的個案，
房委會已向該25宗個案中所有涉及濫用公
屋的租戶發出 「遷出通知書」 。現屆政府上
任以來，透過加強執法及優化申報機制，截
至今年3月底，房委會已成功收回超過

10000個被租戶濫用和違反租約或房屋政策
的公屋單位，相關工作獲得社會高度認同。

房委會並已就每宗成立個案的舉報人
士，發放獎勵金3000元及感謝狀，以25宗
個案計算，涉及已發放75000元。

調查需時3至8個月
何永賢表示，該25宗成立個案的調查

時間，由3個月至8個月不等，當中包括會
見舉報人以確認其身份及獲取詳細資訊。她
指出，由於個案性質及複雜程度不同，所需
時間亦有差異。若涉及丟空單位或非持續居
住，一般透過約3個月觀察期便可完成調
查；但如涉及虛報入息、資產或持有境外物
業等情況，則需向其他政府部門、金融機
構，甚至境外部門或機構索取資料作核實，
需時較長。

至於未能跟進的舉報個案，何永賢
稱，原因包括缺乏關鍵資料，例如舉報對象
的身份、居住屋邨或樓宇等關鍵資料；以及
經初步查證後屬誤會，舉報人將已加戶個案
當作違規分租；或有關舉報內容屬於日常投

訴，例如噪音、與環境衞生相關等問題，而
非屬於濫用公屋性質。

立法會議員李鎮強向《大公報》表
示，為進一步提高舉報的積極性，建議房委
會適度提升獎金金額，同時加強宣傳教育，
透過海報、單張、網絡等渠道清晰講解舉報
要求，平衡獎金激勵與避免濫報風險，維護
社區和諧，確保舉報機制有效打擊真正的公
屋濫用行為。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向《大公報》表
示，舉報濫用公屋獎勵計劃並非以收回單位
數字作為唯一指標，更在於透過設置獎勵，
讓鄰居之間互相監督，發揮宣傳教育與社會
震懾作用。他建議除了持續執法與加強宣
傳，同時增加資助出售房屋供應，協助有能
力公屋居民向上流動，減少因經濟誘因而出
現的瞞報情況。

何永賢表示，計劃設立獎勵金旨在表
揚成功舉報人士在保護公共資源所盡的公民
責任，而非以金錢作誘因。房委會將繼續檢
討計劃的成效，適時調整策略，以進一步提
升計劃成效。

【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道：大
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管
理有限公司昨日下午為宏福苑業主舉行
第二場網上簡介會。合安管理公司表
示，大維修賬戶連同履約保證金合共有
1.27億元現金餘額，下月10日起會按業
權份數及已付工程費期數，以支票退回
給業主，每戶介乎約6萬至10萬元。

每戶退還約6至10萬
合安表示，首輪收到支票的包括業

權的唯一擁有人、分權共有的業權及遺
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至於聯權擁有
或 「長命契」 的業權擁有者，合安會在
下月10日開始處理，讓業權擁有者選擇
支票收款人。如果業主已繳付六期工程
費，首輪退款會視乎業權份數，每個單

位介乎8.5萬至9.9萬元；如果已繳付五
期，則可得到6.1萬至7.1萬元。

合安表示，已推出業主專屬網頁版
面，協助業主了解退款等財務資料。合
安已於上月向所有登記之業主寄出信
件，提供登入網頁的用戶名稱及密碼，
已有700多戶成功登入。

另外，合安正跟進宏福苑簽訂的服
務合約，目前有8份已終止，包括管理合
約、園藝保養、天線系統保養、水泵保
養、閉路電視及保安系統保養等，還在
處理的8份合約則包括清潔、常務法律顧
問、管理處電話和寬頻、石油氣等。

據了解，宏福苑新簽訂了1份合
約，涉及宏志閣3部升降機保養，為期3
個月，直至下月15日，費用由龔如心慈
善管理公司支付。

據了解，宏志閣多處缺損須復修，
需要約3000萬元的維修費用及約9個月
的工程時間，屬初步技術估算，實際所
需開支及工期須待完成正式招標程序後
確定。

宏福苑1.27億大維修基金 最快下月10日退回業主

▲大埔宏福苑大維修賬戶的1.27億元現
金餘額，下月10日起逐步退回給業主，
每戶介乎約6萬至10萬元。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大公報訊】記者卓彤報道：
公共屋邨出現俗稱 「點心紙」 的未
完稅香煙傳單問題日趨猖獗，署理
醫務衞生局局長范婉雯昨日回答立
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政府正積極
打擊私煙活動，若有租戶涉及派發
私煙傳單等違規行為，經核實後會
按照租約條款執行扣分，情節嚴重
者可終止租約。由2021年至今，控
煙酒辦就涉及公屋違例派發吸煙產
品傳單發出31張傳票，定罪個案最
高判罰款8000元。

控煙酒辦5年發31張傳票
醫務衞生局指針對公屋私煙傳

單，已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打擊
有關行為。而去年至今年4月已進行
198次相關聯合行動。此外，如公屋
單位涉及私煙罪行，會按租約條款

或屋邨管理扣分制跟進，由2021年
至今年4月，房屋署已對涉及私煙罪
行的47個租戶採取行動，包括扣分
或終止租約。

有議員提問派發吸煙產品廣告
的執法成效，范婉雯回應， 「點心
紙」 問題的癥結是私人的供應和分
銷網絡。而現時執法部門可凍結及充
公從私煙活動所得的犯罪得益和資
產，直接從經濟根源上打擊私煙集團
的資金鏈。海關亦一直加強打擊私
煙，海關破獲大型私煙走私個案，由
前年的40宗增加至去年126宗。

另外，海關昨日聯同多個政府
部門在啟德德朗邨進行聯合反私煙
宣傳活動。海關人員向居民介紹海
關打擊私煙的工作和私煙相關法例
的新修訂，並向屋邨保安員講解發
現懷疑私煙活動時的應對方法。

【大公報訊】記者肖泓宇報道：房
屋局於九龍城設置兩個簡樸房樣板房，
展示如何將劏房改裝為符合最低標準的
簡樸房。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表示，
多名立法會議員、專業學會等代表日前
到場參觀後，均認同有關改裝豐儉由
人，改裝後可以合法出租，租金回報不
俗。她鼓勵業主及早登記改造。

何永賢昨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前日
邀請了多位立法會議員、上訴委員團
（簡樸房）成員、專業學會和地產代理
監管局代表到簡樸房樣板房參觀，大家
認為樣板房展示採用樸實的工程，就可
改造出安全、衞生的簡樸房，涉
及每個分間單位平均只用了2.5
萬元至5.1萬元。有熟悉裝修工
程的議員指出，有關改裝有壓縮
成本的空間；也有議員即場計
算，指出改裝成 「簡樸房」 後可
以合法出租，且租金回報不俗。

另外，何永賢昨日在立法會
書面回覆議員提問時表示，因應
部分劏房戶未必符合入住簡約公
屋或過渡性房屋資格，例如入息
或資產超額，故房屋局自去年10

月起，在過渡性房屋新增 「丙類租戶」
類別，為受簡樸房制度相關的改造工程
或執法行動影響，並且有迫切短暫安置
需要的分間單位住戶提供協助。 「丙類
租戶」 申請人毋須是正在輪候傳統公屋
的人士，並可獲放寬過渡性房屋的現行
入息／資產限額。

研市區預留單位安置逼遷戶
何永賢稱，自新增 「丙類租戶」 類

別以來，至今接獲4宗相關申請，當中1
宗的住戶已在今年3月遷入元朗流浮山過
渡性房屋 「流浮．東寓」 ，而另外3宗近

期收到的申請正積極處理中。
何永賢表示，截至上月底，估算在

市區及擴展市區的過渡性房屋，最多共
有逾500個空置單位可供有需要的劏房
住戶，包括 「丙類租戶」 申請入住。她
稱也留意到有建議認為，應在位於市區
及擴展市區的過渡屋項目，預留部分單
位安置劏房戶，經檢視後，局方認同有
空間落實建議，正計劃預留少量單位作
「緊急儲備安全網」 ，以照顧受簡樸房
制度影響而突然需要搬遷的劏房戶。

至於申請人關注的過渡屋現時管理
費及租金問題，何永賢稱，根據過渡屋

營運協議，營運機構釐定的租金
上限，不可超過現行傳統公屋相
應家庭類別入息限額的30%；局
方有提醒機構須在租約、官方網
站及宣傳品中，清楚列明租金、
管理費、水電費、上網費等徵收
安排。

為確保善用公屋資
源，房屋委員會近年採取
多管齊下措施，加強打擊
濫用公屋，包括在2023
年推出一系列新政策，其

中包括要求所有公屋住戶每兩年
申報居住情況，和是否擁有香港
住宅物業。

公屋住戶須申報是否持續居
於其公屋單位，及有否將單位丟
空及作違規用途。若作出虛假申
報，房委會會考慮終止單位租
約，而作虛假申報的家庭成員在
租約終止後，會受到五年不得申
請公屋及不會獲配質素較佳公屋
單位的限制，及有機會遭檢控。

房屋署已與入境處建立恆常
機制，入境處定期將公屋住戶的
死亡紀錄向房屋署通報，讓房屋

署可主動偵測租戶的住用情況及
採取適當的行動；入境處亦會應
房屋署要求提供有關人士的出入
境紀錄，供房屋署核實有關人士
是否仍然符合居住公屋的資格。

為加強監察，房屋署已建立
新電腦系統，以儲存有關打擊濫
用公屋工作的個案資料、流程及
調查結果。屋邨管理人員會在非
辦公時間進行突擊家訪，房屋署
會隨機抽查個案作深入調查。為
加快查證居住情況的工作流程以
核實濫用公屋個案及採取管制行
動，房屋署會聯繫不同政府部門
索取關鍵資料，例如當懷疑租戶
非經常持續居於單位時，向入境
處查詢出入境紀錄、向水務署查
詢用水量異常用戶等，查證濫用
公屋情況。 大公報記者 肖泓宇

跨部門協作 多管齊下打擊濫用
加
強
查
證

簡樸房工程樸實 房屋局籲業主及早改造

◀房屋局於九龍城舊樓設置兩個
簡樸房樣板房，展示如何改造現
有 「劏房」 為符合最低標準的簡
樸房。


